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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內政部來函(107305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自然人憑證自本（102）年4月1日起IC卡工本費調降

為新臺幣250元整，另94年度申辦自然人憑證之用戶，於10

2年到期後憑證自動失效不再辦理展期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02年3月5日台內資字第1020122228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內政部因應立法院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要求，

自本(102)年4月1日起自然人憑證IC卡工本費由新臺幣275

元調降為新臺幣250元。

三、自然人憑證目前效期為5年，可繼續辦理展期3年(依現行

規定僅限展期一次)，共計使用期限最長為8年。

四、94年度申辦自然人憑證之用戶，將於102年到期後憑證自

動失效，不再辦理展期。用戶如欲繼續使用，需重新申請

自然人憑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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